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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监督机构

本节主要知识点

一、监事会制度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督机构

三、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督机构

四、国有独资公司的监督机构

（★★★）一、监事会制度

1.监事会：指以检查监督公司的财务及业务执行状况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机关。《公司法》要求，股份有限

公司和有条件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监事会机构。

2.监事会制度是根据权力制衡原则由股东选举监事组成专门监督机关对公司经营进行监督的制度：

股东不但享有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还享有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的权利；

监事会作为股东机构产生的专门机构，是股东意志的直接体现。

3.监事会是公司的监督机关，是由股东机构（和职工）选举产生并向股东机构负责，代表股东对公司经营（公

司财务及董事、经理人员履行职责行为）进行监督的机关。监督职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监事会是公司内部的专职监督机构。

监事会对股东机构负责，以出资人代表的身份行使监督权力。董事、经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2）监事会的基本职能是监督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以董事会和总经理为主要监督对象。

为了完成监督职能，监事会成员必须列席董事会会议。

监事会向股东机构报告监督情况。

（3）监事会监督的形式多种多样：

不仅要进行会计监督，而且要进行业务监督。

不仅要有事后监督，而且要有事前和事中监督。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监督机构

（★★★）（一）监事会的组成

1.人数：

有限责任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 3 人。

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 1-2 名监事，不设监事会。

2.构成：

监事会应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 1/3，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

规定。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3.监事会成员的产生方式

（1）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2）监事会主席：一人，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4.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如主席不能履行，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

事会会议。

5.监事的任期每届为 3年。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二）监事会的职权

①检查公司财务。



②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

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③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予以纠正。

④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法律规定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

⑤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

⑥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⑦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三）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1.监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会议，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

2.监事会决议应当经半数以上监事通过。

【例-单选题】下列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的表述错误的是（ ）。

A.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 5 名

B.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

C.监事的任期每届为 3年，连选可连任

D.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网校答案：A

网校解析：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 3 名。

三、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督机构

（★★★）（一）监事会的组成

1.监事会是《公司法》明确规定的公司必设机关；

2.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 3 人；

3.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 1/3；

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监事；

5.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6.监事每届的任期为三年。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议事规则

1.监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1）定期会议每 6 个月至少召开一次会议；

（2）临时监事会会议由监事提议召开；

监事会决议应经半数以上监事通过。

四、国有独资公司的监督机构

（★★★）（一）监事会的组成

1.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 5人。

2.监事会成员包括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专职监事和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3.专职监事：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任命。

4.兼职监事：监事会成员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 1/3，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为兼职监事。

5.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监事会主席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从监事会成员中指定。

（★）（二）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的职权

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的职权基本相同。

【例-单选题】下列关于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的说法，错误的是（ ）。

A.监事会主席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从成员中指定

B.监事会成员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 1/3，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

C.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 3 人

D.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专职监事，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任命



网校答案：C

网校解析：C选项，《公司法》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 5人。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

构成

不得少于 3 人，股东人数较少或

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

以设 1～2 名监事，不设监事会。

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

之一。

监事会主席：一人，由全体监事

过半数选举产生

不得少于 3 人，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

低于三分之一。

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由全体监事过

半数选举产生。

不得少于 5 人，成员包括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派出的专

职监事和职工代表出任的监

事。职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

三分之一。

监事会主席由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从成员中指定。

定期

会议
1年一次 6 个月 1次

任期 每届为三年，可以连任。 —

表决 半数以上监事通过。 —


